海南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东码头修缮（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审批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东码头修缮（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青湖旅〔2026〕22号）及共和县生态环境局《关于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东码头修缮（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预审意见》（共生发〔2026〕34号）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审批意见
该项目（项目代码：2504-632521-04-01-161455）位于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东码头。建设内容包括对现有引堤、集散广场进行原址加高1.4米（不新增占地），同时配套安装装配式管理用房，并恢复环保水厕、售票房、监控广播、防护护栏等基础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1964.1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7.9万元，占投资比例的0.9%。项目属未批先建。2026年2月4日，共和县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发现该项目存在未批先建行为，并依法要求你公司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你公司已按要求停止建设，主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你公司须依法接受共和县生态环境局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处理，并限期完成整改。
该项目已取得共和县发展改革和工业商务信息化局《海南州共和县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登记表》，并取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东码头修缮（二期）项目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实施的行政许可》（林资许准（青）〔2026〕2号）、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建设活动审核表，以及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二郎剑景区东码头修缮改造工程（二期）对青海湖裸鲤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专题论证报告评审意见》。《报告书》对东码头有关的内外侧凸堤码头原址提升、现有船舶旅游航线、生态观景长廊（游步道）、上排平台、灯塔等建设内容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本批复要求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中需做好的工作
你公司必须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项目位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必须将生态保护置于首位。鉴于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应全面回顾性评估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对已建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立行立改。后续附属工程施工必须严格控制作业范围，严禁扩大占地，严禁破坏施工区外的植被和土壤。要严格执行《二郎剑景区东码头修缮改造工程（二期）对青海湖裸鲤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专题论证报告》及评审意见要求。落实增殖放流（连续3年，每年1万尾青海湖裸鲤）、水生生态监测（连续3年）等生态补偿措施。运营期应加强对游客的宣传教育，禁止捕捞、垂钓等行为。施工结束后，须对施工营地等临时占地进行彻底清理。运营期应加强巡护，防止游客惊扰鸟类。项目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风险极高。须将本项目的环境风险防范要求纳入公司整体应急预案，并更新完善《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突发环境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严格落实船舶“零排放”要求，所有船舶须配备油污水、生活污水收集装置。强化船舶加油、检修过程的污染防治，杜绝油料泄漏。定期检查应急物资储备，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以确保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能够有效响应。 
（二）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必须实现废水“零排放”。项目施工期，后续施工产生的生活污水须全部依托现有设施收集处理，严禁外排；混凝土养护废水须采取有效措施收集，严禁进入青海湖水体。项目运营期，码头游客生活污水须通过环保水厕自带的污水收集装置（碳钢结构）收集，船舶生活污水须通过船舶卫生间内的收集池收集，定期由吸污车密闭抽运至二郎剑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并建立完善的转运台账。严禁任何形式的废水排入青海湖及周边水体。
（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措施。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须分类收集，可回收部分综合利用，不可回收部分清运至当地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须集中收集，清运至景区生活垃圾收集点，最终由有资质单位处理。项目运营期码头产生的生活垃圾须分类收集，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理；船舶检修产生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须全部依托景区现有危废暂存库规范暂存，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严禁随意丢弃或排放。
（四）严格落实大气和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后续施工须严格采取洒水、遮盖、密闭运输等抑尘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22:00至次日6:00）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运营期须加强船舶和广播设备管理，确保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标准。  
（五）严格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你公司应设立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按照《报告书》和《专题论证报告》要求，开展水生生态监测，及时掌握水生环境状况。将本次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环保措施作为后续项目管理和竣工验收的依据。
三、你公司应认真履行项目实施中各环节的环保主体责任，监督指导项目设计和施工单位认真落实项目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要求，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三同时”制度，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设施落到实处。主动与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对接，落实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要求。项目建成后，应按照规定及时组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项目批复后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本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未开工，应重新报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你公司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应将批复原文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送共和县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
2026年3月31日

